受让方承诺函
邢台市企业产权交易中心：

本单位（人）申请受让在你单位出让的                 项目，为确保交易活动客观、公正、合理地进行，我单位（人）承诺如下：
1. 在受让以前，我单位已对标的物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已完全了解标的物的现状、法律状态、存在的瑕疵和其他相关情况。

2. 我单位已按照邢台市企业产权交易中心的要求填写、递交了有关表格、资料，本单位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3. 我单位同意接受出让方要求以及该项目的限定条件、违约责任及相关解释。
4. 我单位同意根据邢台市企业产权交易中心及出让方根据国家有关产权交易规定及报名情况所确定的交易方式，按照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交易。

5. 如因上述承诺事项发生纠纷，本单位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受让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